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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恋爱交往过程中， 难

免有金钱方面的往来， 有时

数额还比较大。

如果恋爱成功步入婚姻，

这些金钱往来自然不会成为

问题； 但如果恋爱不成分手，

可能就会因为对其性质的认

识不同而产生矛盾纠纷。

支付金钱较多的一方 ，

有的会要求对方返还， 有些

纠纷还会起诉到法院。

比如近?有媒体报道了

这样一个案例： 小沈和小周

原本是一对情侣。 恋爱期间，

女方小沈通过微信和支付宝

向男友转账， 金额共计 13 万

余元。 后来两人的感情出现

问题进而导致分手。 分手后，

小沈将小周起诉到法院， 要

求返还借款 13 万元。

小周承认收到过这些款

项， 但他表示， 因为在恋爱

期间近一年时间自己没有工

作， 因此由小沈将钱先转给

他， 平时共同消费再由他买

单， 这 13 万元大多属于这种

情况， 还有一部分是用于为

小沈购买物品， 此外还有极

少部分是小沈向自己表达爱

意的赠与。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 ，

小周提供了二人共同消费的

部分账单以及为小沈购买物

品的相关凭据。

法院审理后认为， 虽然

原告小沈向小周支付 13 万元

金钱的事实可以认定， 但没

有进一步证据证明这 13 万元

属于借贷关系， 判决驳回了

原告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恋爱交往中， 一方向另

一方转账， 性质无非有这样

几种： 一是借贷， 二是因共

同消费而支付， 三是赠与。

而一方要求归还借款 ，

除要证明已经支付了金钱之

外， 还要证明彼此之间达成了

借贷合意。

所谓合意， 就是支付一方

认为是借款， 而接受的一方也

认可是借款。

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

足， 在法律上就不能认为双方

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 一方要

求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就不能

得到法院的支持。

从笔者接触过的恋人分手

后的借贷纠纷案件来看， 支付

金钱的一方往往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 有多达几十次甚至上百

次的转账记录， 但几乎没有关

于这些转账性质的说明， 也没

有提及要求对方还款， 更没有

对方提出借款的记录。

从部分转账的时间来看 ，

有的是另一方的生?、 节?或

者 “520” 这样的?子， 在转款

的同时， 还伴有表达爱意的话

语。 在一般人看来， 这样的转

款更符合赠与的情况。

虽然在关系恶化后， 往往

开始有要求归还借款的沟通记

录 ， 但对方一般都不予认可 ，

从而难以证明当初有借款的合

意。

俗话说 ， 亲兄弟明算账 ，

恋人之间也应如此。

在恋爱交往过程中， 如果

对方确实是向自己借钱， 即便

不正式签订借款合同或者要求

对方写下借?， 也至少应该在

沟通记录中明确表达出是借款

的意思来。

如果决意赠与对方， 就要

考虑并承受分手后要不回来的

风险。

而支付金钱的一方， 当恋

爱成功时认为转账属于赠与 ，

一旦恋爱不成功就认为是借款，

以往的司法实践证明， 这种模

棱两可的态度， 最终很可能是

拿不回钱来的。

恋爱中金钱往来应明确性质
□福建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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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恋爱交往过

程中， 如果对方确

实是向自己借钱 ，

即便不正式签订借

款合同或者要求对
方写下借条， 也至

少应该在沟通记录

中明确表达出是借
款的意思来。

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修改 〈关于审理掩饰、 隐

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的决定》， 自 2021 年 4 ?

15 ? 起 施 行 。 与 2015 年 的

《解释》 相比， 相应的修改主要

涉及以下三点内容：

第一点， 是删除了原 《解

释》 第一?第一款第一项关于

入罪标准 “三千元至一万元 ”

的规定， 以及各地区人民法院

在此范围可自行确定本地执行

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院备案

的规定。

这给司法实践带来的影响

目前来看有以下几点：

首先， 上述规定直接导致

关于本罪的入罪数额标准暂时

留白。

从修订后司法解释第一?

第一款的文义看， 仅有四种情

形可入罪， 包括：

1.一年内曾因掩饰 、 隐瞒

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

受过行政处罚 ， 又实施掩饰 、

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行为的；

2.掩饰 、 隐瞒的犯罪所得

系电力设备、 交通设施、 广播

电视设施、 公用电信设施、 军

事设施或者救灾、 抢险、 防汛、

优抚、 扶贫、 移民、 救济款物

的；

3.掩饰 、 隐瞒行为致使上

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 并造成

公私财物损失无法挽回的；

4.实施其他掩饰 、 隐瞒犯

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 ，

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进行

追究的。

如果行为人未受过行政处

罚， 未掩饰、 隐瞒特定种类的

款物， 未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

时查处或者存在其他妨害司法

程序的情况， 理论上不应追究

其刑事责任。

以上仅是笔者基于新司法

解释文义得出的初步理解， 解

释的修订， 是否意味着一般情

节的数额犯不再直接入罪， 或

是结合其他几项规定也可定罪

处罚， 抑或后续还会有进一步

的数额标准出台， 司法实践中

如何掌握……这些都需要拭目

以待。

其次， 需要注意的是， 此

次修改只删除了有关入罪的具

体数额标准， 对第三? “情节

严重” 的数额标准 10 万元仍予

以保留， 这意味着， 只要行为

人掩饰、 隐瞒的犯罪所得价值超

过 10 万元， 无论其是否存在前述

4 项情形， 就可入罪并在 3 至 10

年间量刑。

再次， 类似以数额幅度形式

规定的入罪及法定刑升档标准在

财产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大量存在，

如盗窃罪、 抢夺罪、 诈骗罪、 敲

诈勒索罪等司法解释中均有类似

规定， 各地根据经济发展、 社会

治安状况分别掌握也早已成为司

法惯例。

此次修改是否释放出最高司

法机关关于 “数额犯” 的适法标

准趋向全国统一的信号， 我们需

要在接下来的修法中持续关注。

第二点， 是在第一?中增加

第二款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掩

饰、 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

益刑事案件， 应综合考虑上游犯

罪的性质、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及其收益的情节、 后果及社会危

害程度等， 依法定罪处罚。”

从法益侵害的实质解释论出

发， 本罪与洗钱罪类似， 其法益

侵害的严重性与上游犯罪密切相

关。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

所得收益行为的上游犯罪性质直

接影响行为人的定罪量刑， 特定

的上游犯罪可能会构成洗钱罪 ，

其他上游犯罪性质不同， 相应的

社会危害性也有所不同， 该规定

给司法自由裁量提供了法律依据，

同时也给律师的辩护留下了较大

空间。

第三点， 是删除了原 《解释》

第二?第二款关于行为人因自用

目的涉案可免罪或应从宽处罚的

规定。

一方面， 自用目的本身的确

难以排除本罪的犯罪故意， 直接

出罪本是基于刑法谦抑性做出的

法律拟制规定 ， 且 “自用目的 ”

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 反而容

易引起适法不均衡。

此次修改将 “自用目的” 的

相关规定删除， 明显体现了司法

从严掌握的态度。

但另一方面， 即使本?已删

除， 行为人以自用为目的还是以

此为业， 其社会危害性、 对法益

的侵害程度确有不同， 刑事辩护

中可以结合第一?新增的综合考

量规定， 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理

由提出。

在一定情形下， 也不排除可

以直接通过刑法第十三?的 “但

书” 规定， 即 “情节显著轻微危

害不大的， 不认为是犯罪”， 做无

罪辩护。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新司法解释解读
□国浩律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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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 《关于修

改 〈关于审理掩
饰 、 隐瞒犯罪所

得、 犯罪所得收益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

的决定 》， 其中删

除了原 《解释》 第
二条第二款关于行

为人因自用目的涉
案可免罪或应从宽

处罚的规定。

公款应当存放在企事业单

位的专门账户， 这显然应该是

常识。 但现实中还是有个别企

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存在公

款私存的现象 ， 甚至工资发

放、 报销处理都通过股东或者

会计的私人账户进行。

这种做法有可能是为了操

作的便利， 也有可能是税务上

的原因。 但是， 这种操作不仅

仅是不规范， 而且对企业和个

人来说， 都存在着巨大的法律

风险。

首先， 公司的股东有可能

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特别是对于一人公司， 这种可

能性极大。

我国 《公司法》 第 63 ?

规定：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

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

股东自己的财产的， 应当对公

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

是一人公司将公司的钱款存在

股东账户里， 通过股东的个人

账户对外交易， 那么该股东很

有可能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

其次， 属于公司的财产存

在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风

险。

某公司把公司的钱存在会

计个人账户后， 该会计离婚，

会计的配偶主张该账户上的钱

款为夫妻共同财产， 应予以分

割。 如果公司没有充足证据证

明存在会计账户里的钱款是公

司财产的话， 那么在离婚案件

中， 很有可能将该笔公司财产

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了。

最后， 这样做对个人来说

也存在着很大风险， 甚至面临

刑事风险。

某公司工资的发放、 劳务

费的支付、 差旅费的报销等都

通过会计的个人账户进行， 后

公司的股东之间发生矛盾， 某

股东指控另一股东和公司会计

勾结侵占公司财产并向公安机

关报案。 虽然经过公安机关的

调查， 认定该会计没有构成犯

罪， 但为了应对相关调查， 这

名会计投入了大量精力向公安

机关解释这些钱款的来龙去

脉。 幸好由于这名会计未存私

心， 严格按照公款账户的标准

来使用这一私人账户。

如果稍有不规范， 或者有

些疑点无法解释清楚， 很可能

就被认定涉嫌侵占公司财产

了。

总之， 公款私存不仅违反

我国的财务制度， 而且对公司

和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

险， 甚至是刑事风险。

公款私存法律风险巨大

公款私存不仅

违反我国的财务制

度， 而且对公司和
个人都面临着巨大

的法律风险， 甚至
是刑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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